
財產申報簡報

 主題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

 報告人：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二科專員

張台貴(昨天殺雞)



一、立法過程

財產申報法

82年6月15日制定、7月2日公布、9月1日施行

83-111年計修正8次

總計條文20條

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

82年8月20日制定

85-97年計修正4次

總計條文25條









應申報人員v

v

第十二款

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地政、會計、審
計、建築管理、工商登記、都市計畫、金
融監督暨管理、公產管理、金融授信、商
品檢驗、商標、專利、公路監理、環保稽
查、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

依機關編制並執行
主管職務之主管及
副主管，不論有無
支領主管職務加給。





應申報標的v

v

第五條第1、2款

一、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航空器。

二、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

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。

三、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

資。

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，應

一併申報



財產申報步驟

確定申報類別、申報期間

確定『申報(基準)日』

確實查詢申報(基準)日財產狀態

於申報期間使用網路申報系統上傳上傳上傳

v



別忘了

收據
v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填表參考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



















v應申報標的─有價證券

 融資融券之申報方式：
 以融資方式買進有價證券者，該有價證券應申報於有價
證券欄，融資金額則申報於債務欄。

 以融券方式賣出有價證券者，因該有價證券非本法所定
之債務，申報於備註欄即可；惟融券保證金及融券賣出
價款扣減證券交易稅、融券手續費及證券商手續費之餘
額，仍應申報於債權欄。

 發行公司曾寄發增、減資或股票下市/下櫃通知，而申報
時未察致股數申報不符，應平時多留意股票之變動。

 漏報自動配發之股利，若持有有價證券存簿者，請整理
存簿，並以申報日當時所餘股數申報。













應申報標的─債權債務v

 如曾向保險公司申辦保單借款，債務需向該保險公司查
詢申報日之實際餘額，並申報於債務欄。

 債權、債務應據實填載申報日當日之實際餘額。
 信用卡應付帳款實務上查詢不易，欲令公職人員據實依
發生時間及金額予以申報，顯窒礙難行，並審酌該等款
項實不可能由發卡機構藉由減免之方式給予申報人不法
利益，亦不可能由申報人與發卡機構合謀創造虛偽債務
以遂行或隱匿不法；爰依法律規範意旨予以「目的性限
縮」，故該類「債務」應無須申報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